教学岗评审程序

1、 岗位发布：人力资源处发布岗位，并下发申报通知。
2、 个人申报：提交材料。
3、 院系审核、评议、公示、推荐：并向人力资源处提交材料。
4、 学校复核：人力资源处牵头，由人事、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、科技、社科等部门联合复核材料，形成初步申报人员名单。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教学工作评估：教师教学发展中心（与本科生院一起）组织对初步申报人员的教学工作评估；根据教学工作评估结果形成有效申报人员名单。
6、 [bookmark: _Hlk48145058]评议组评议：人事分管领导、教学分管领导、人力资源处、本科生院、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负责人作为评议组固定专家，部分评委从学校教学委员会中选取，以及其他相关专家共同组成评议组。评议组成员名单由人力资源处报人事分管领导确定。评议组组长由人事分管领导担任。评议组评议形成初步建议人选名单。
7、 教学委员会审议：评议组评议形成的初步建议人选名单提交本科生院，由本科生院负责向学校教学委员会全体会议汇报，由全体会议讨论并形成最终建议人选名单。
8、 高评委审定：最终建议人选名单由人力资源处提交高评委审定，确定最终人选公示名单。
9、 聘任：公示通过人员形成最终聘任人员名单。
